
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華夏社會公益協會 
陽光助學專案及學生急難補助申請表 

申請補助項目: 助學專案□  急難補助  □陽光早餐  □其他           

學 生 姓 名  
出 生 
年月日 

 年  月  日 
性別 
□男□女 

就讀學校名稱  班級：   年   班 

主 要 照 顧 者 
姓 名 

 
關係     

電話： 

手機： 

通 訊 處  
(目前居住地址) 

 

學 校 聯 絡 人  電話：     手機： 

家

庭

成

員 

稱 謂 姓 名 年 齡 就學、就業情形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生

活

狀

況 

主動關懷，尊重需求，協助自立 

★住宅為：□自有(貸款：□有□無)□租賃□其他   

★家人有下列身份：□中低收入戶□新住民□原住民□榮眷□身心障礙 

其它        

★家中有工作收入者  人，月收入    元；月支出   元。 

主要照顧者簽名（       ） 

★簡要說明案家背景、急難事件:（必填） 

 

 

 

請老師描述學生在校之生活及學習狀況： 

 
 

承辦人 
(簽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業務主管 

(簽章) 

校長 

(簽章) 

附註：此表僅供本會專案補助之依據，不對外公開   聯絡處：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65號二樓 

TEL:88-666777   FAX:88-666776    E-mail: sino.seca@gmail.com   http://www.sinoseca.org.tw  

http://www.sinoseca.org.tw/


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華夏社會公益協會 

陽光助學專案及學生救助金補助辦理要點  

一、本會為鼓勵家境困難子女努力向學，特訂定學生救助金補助辦理要點，以資

助其學雜費用，俾使其受教權不致喪失。 

二、補助對象：  

（一）在國民中、小學就學，具有學籍之在校學生。 

（二）家庭無固定收入、生計困難，以致無力負擔學雜費者。 

（三）未領有各級政府發給之低收入戶子女學費補助、亦未領取其他獎助學金

者。 

（四）有特殊緊急困難狀況經調查屬實者。 

三、補助名額以本會當年編列之預算為原則，如有不足，得聯合其他公益團體辦

理之。 

四、補助金額需由本會及學校相關人員探訪學生家庭後，按實際狀況予以補助。 

五、辦理程序： 

（一）請各校查訪家庭變故符合補助條件之困難學生，協助填妥申請表，並審

查屬實後，連同有關證件逕送本會。 

（二）本會彙整各校補助名單後，經由常務理事會審議。 

（三）本會理、監事會審議通過補助名單後，即撥款請各校轉發。 

（四）特殊緊急個案可專案優先處理。 

六、檢附文件： 

（一）申請表  

（二）在學證明書 

（三）醫院診斷書 

（四）清寒證明或低收戶證明或身心障礙手冊 

（五）戶口名簿影本或身份證影本或戶籍謄本 

（六）級任老師、輔導室主任或里長出具證明經調查屬實 

(七) 附上學校的匯款專戶 

七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經理、監事會討論後修正辦理。 


